公共厨房油烟管道清洗合同 
甲方:南通市海门江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甲方”) 
乙方: (以下简称“乙方”) 
甲乙双方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，签订本《公共厨房油烟管道清洗合同》，具体条款如下: 
1、工程概况:南通市海门江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食堂厨房油烟管道清洗，2026年两次。 
2、清洗范围:厨房烟罩、环保网、灶台、油烟管道、排风机、楼顶油烟净化器、厨房间地面清洁。 
[bookmark: _GoBack]3、施工地点: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路999号 
4、合同有效日期:从合同签订之日起，自双方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，至清洗完成验收后合格后，如双方均未以书面形式提出疑问，合同结束。 
5、单次清洗费用: 元整(￥ 元） 
6、验收方式及付款时间 
1)乙方完成清洗后，双方签字验收单。如有质量异议，甲方应在清洗完成之日起3日内提出。 
如超过时间未提出异议，即使乙方未签收验收单，视为乙方验收通过，如未办理验收手续，甲方 
提前使用或擅自动用工程成品而造成损失的，由甲方负责: 
2)单次清洗结束后甲方对清洗工程进行验收并在验收合格报告上签字。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的正规增值税发票后7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本次全部清洗的工程款。乙方提供虚假发票的，甲方有权拒付货款，同时要求重新提供发票，造成逾期付款的责任由乙方承担，同时乙方还需承担合同总金额5%的违约金。 
7、违约责任 
1)合同双方当事人中的任一方因未履行合同的约定或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及有关改策规定，受到罚款或给第三方造成经济损失均由责任方承担责任。 
2)甲方应按期足额支付工程款。如未按约定支付工程款，应按照未付工程款总额的20%支付违约金。乙方可以单方解除合同或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承相违约责任。 
3)由于乙方原因，工程质量达不到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，乙方负责维护。 
8、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
双方发生争议协商解决不成时，由甲方所在地法院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。 
9、其他规定 
1)因工程施工而产生的垃圾，由乙方负责运出施工现场，并负责将垃圾运到甲方指定的就近合法地点。 
2)施工期间，乙方每天的工作时间应和甲方协商， 
3)施工期间，甲方应提供必要的安全作业环境。如因乙方原因， 发生安全事故或其他纠纷，由乙方负责处理。若存在其他责任方，由相关责任方承担责任。 
10、附则 
1)本合同一式贰份，甲方及乙方各执壹份，经甲，乙双方签字(盖章)后生效。 
2)甲，乙双方在此立约，保证按照本合同的约定，承担和履行各自的全部责任和义务。 








甲方（盖章）：南通市海门江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      乙方（盖章)：

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签字:


联系方式: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: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署时间：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